
关于终止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说明�

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由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

组合 30/7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经 2013 年 1 月 5 日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9号文核准募集，基金管理人为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银

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于 2013年 5月 22

日生效。 

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转型有关事项的议案》，同意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名称、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业绩比较基准、

风险收益特征、投资限制、基金的估值、基金的费用以及其他部分条款，授权基

金管理人办理本次基金转型及基金合同修改的有关具体事宜。基金管理人已于

2016年 4 月 25日披露了《关于银华中证成长股债恒定组合 30/70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银华中证成长股债

恒定组合 30/7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失效且《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时生效。 

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银华量化智慧动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

定，提议终止《基金合同》，具体方案如下： 

一、方案要点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前的基金运作 

在通过《关于终止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公告前，本基金仍按照《基



金合同》约定的运作方式进行运作。 

2、基金财产清算 

（1）通过《关于终止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

决通过之日起生效。基金管理人将自决议生效之日起 2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 

（2）若本次持有人大会表决通过关于基金合同终止的议案，本基金将于决

议生效并公告后的下一个工作日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自该日起不再接受投

资人提出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申请。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

理费和基金托管费。 

（3）基金财产清算组 

1)《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基金财产清算组在

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

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

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

产清算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应当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

基金财产进行清算。基金财产清算程序主要包括： 

1）《基金合同》终止后，发布基金财产清算公告； 

2）《基金合同》终止时，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3）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4）对基金财产进行估价和变现；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6）聘请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7）将基金财产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8）参加与基金财产有关的民事诉讼； 

9）公布基金财产清算结果； 



10）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 个月。 

（5）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财产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

费用，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6）基金财产按下列顺序清偿： 

1)支付清算费用； 

2)交纳所欠税款； 

3)清偿基金债务； 

4)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基金财产未按前款 1)－3)项规定清偿前，不分配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3、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合同终止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 个工作日内由

基金财产清算组公告；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结

果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二、终止基金合同的可行性 

1、法律方面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规定，终止基金合同需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基金合同》约定，终止《基金合同》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属于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基金份额持有

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为有效。 

因此，终止《基金合同》不存在法律方面的障碍。 

2、准备工作有序进行 

为了保障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的顺

利召开及后续清算工作的进行，基金管理人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筹备持有人

大会事宜，并与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机构投资者和部分个人

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制定了客户通过通讯方式参与持有人大会的方式方法，从而



保证持有人大会可以顺利进行。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将根据基金合同中有关

基金财产清算的规定，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本基金的管理人、托

管人已就财产清算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准备，技术可行。清算报告将由会计师

事务所进行外部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三、终止基金合同的主要风险及预备措施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案被否决的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拟定议案前，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进行沟通，认真听取相关意见，

拟定议案前综合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要求。议案公告后，基金管理人还将再次

征询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意见。如有必要，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有人意见，

对基金合同终止的方案进行适当的修订，并重新公告。基金管理人已预留足够的

时间，已做好在必要情况下二次召开或推迟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准备。如

果本终止方案未获得持有人大会通过，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有关规定重新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提交议案。 

2、流动性风险及预备措施 

在《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及《关于终止银华量化智慧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告后，部分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选择提前

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在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前，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仍需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方式进行。如果发生了巨额赎回或可以暂停赎回的情形，基

金管理人仍然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或部分延期赎回，

或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同时，基金管理人也会提前做好流动性安排，对资

产进行变现以应对可能的赎回。 



 


